
“尊敬的客户，您已成功订购某
某某演唱会门票，请在15分钟内支
付票款，超时订单将自动关闭。”前
段时间，多位市民收到这样一条来
自1068号段开头的短信。不少急
于抢购热门演唱会、体育赛事门票
的市民未加核实，便按照提示向指
定账户转账付款。直到被拦在场馆
门外，他们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经调查，像这样的诈骗短信，累
计发送量高达6525条，受害市民的损
失金额从几百元到十余万元不等，其
中一名受害者的被骗金额高达17万
元。原来，这些短信并非来自官方，而
是诈骗分子通过1068号段开头的号
码，伪装成某票务平台发送的。

记者了解到，1068开头的短信
很多人都收到过，大多是一些推销

的信息。其实，1068号段并非“黑
号段”，而是合规的“正经号段”。
按照要求，符合资质的公司在向工
业和信息化部申请成功后才能获得
使用权限，而且一家公司不能申请
多个号段资源，也不能擅自转让、
出租。在这样严格的审批之下，诈
骗人员为何还能够利用1068号段
发送诈骗信息呢？

1068号段成诈骗“新外衣”，市民抢票最高被骗17万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检察院在公
益诉讼履职过程中发现了相关线
索。调查发现，本案中涉诈短信的源
头是原河北某网络科技公司，但是这
家公司并不具备1068号段的合法使
用权限，其使用的号段是从其他公司
通过层层转租的方式非法获取的。

日前，杭州互联网法院对这起
公益诉讼案进行了公开审理。

本案为何要以公益诉讼的形式
推进？案件的核心脉络究竟如何？
正规号段的短信又是如何一步步变
成诈骗工具的呢？

杭州互联网法院院长陈增宝介
绍：“像这种在电诈案件中，接收到
短信的成千上万的相关人员比较分
散，但累积起来危害巨大。大家对
收到这种诈骗短信深恶痛绝，但是
单个维权比较困难，所以检察机关

以公益诉讼的方式，对这种侵犯社
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代表不特定的
社会多数人发起诉讼，要求相关涉
案人员和公司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这是我们司法制度的一个创新。”

法院审理查明，涉案1068号段
资源最初由广东某科技公司、无锡
某网络公司分别向工信部申请获
得。获得号段资源后，两家公司并
未自行运营，而是交由武汉某信息
科技公司运营。此后，又通过层层
转租、转借，北京某科技公司、安徽
某信息公司、原河北某网络科技公
司依次获得了涉案1068号段的短
信发送权限。

值得注意的是，6 家公司签署
的每一份协议中都明确约定“禁止
转租转售码号或短信发送权限”，但
没有一方真正履行相关责任和义

务。正是这种集体失责，让本应严
格管控的通信资源，最终沦为诈骗
分子伪装身份的“外衣”。

庭审中，6被告辩称，他们将涉
案1068号段进行转包出租是正常
的市场行为。杭州互联网法院经审
理认为，6被告以营利为目的，未经
批准非法转租、转售电信码号资源，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关
于取得电信资源使用权的使用人不
得擅自使用、转让、出租电信资源的
规定。

综合考量各被告违法违规行为
的特点和获利情况、主观过错和恶
意程度、涉案行为的影响范围以及
造成损害的治理和修复费用等因
素，法院当庭判令6被告在国家级
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公益
损害赔偿金共计50万元。

号段被层层转租，6被告未尽责被判赔50万元

这起 1068 号段涉诈案件的审
理，是司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一
次创新探索。与以往不同的是，除
了对诈骗分子以刑事责任进行追
究，这起案件还将电信业务链条上
的运营、转租主体全部纳入责任范
围，实现了全链条追责。

办案法官介绍，当前已有市民
对1068号段产生信任危机，即便没
有被骗，但一收到1068短信就会质
疑其真实性。长期来看，被告的行
为不仅会破坏公众对正规通信号段
的信任，还会破坏国家通信领域的
公信力。

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
信网络诈骗法》实施后，明确了“反电
诈需齐抓共管、群防群治”的要求。
码号作为国家重要通信资源，是防范
诈骗信息传播的“第一道防线”，电信
业务经营者必须落实防控义务，这是
法定责任，而非“可选动作”。

全链条追责，筑牢通信安全防线

“报名时说先学习后付
款，边学边赚钱，其实根本挣
不到钱。”“课没上几节，想退
课时却背上了6000元的债
务。”近来，不少读者反映一
些培训机构以“兼职赚学费”
为诱饵，结果所谓的“先学后
付”，实际是“先学后债”。

前一段时间，大学生小
李在人民网“人民投诉”反
映，他在学校内网看到“学费
500，月赚3000”的“免费学
设计兼职”广告信息后，了解
到该课程为先学习并兼职，
赚钱后再交学费，就报名了
该课程。可学习一段时间并
完成两单设计后，该培训机
构却以各种理由搪塞不发劳
务费，小李这才意识到自己
受骗了。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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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利用1068号段发送诈骗短信？
起底背后层层转租利益链

上课效果不佳，退课遇
“霸王条款”

很多课程质量不尽如人意。有
读者反映，自己报名价值9000元的
绘画培训课程后发现，所谓“直播
课”每周仅1次且用于批改作业，正
课则全是录播，根本没有老师在线
教学。

记者以学员身份联系了一家视
频剪辑培训机构，并表示自己对此

“零基础”，客服人员回复“没有学不
会的，老师会远程‘一对一’教学，用
手机几分钟就看完了”。事实上，视
频剪辑需要大量实操才能掌握，该
客服人员将“看完”等同于“学会”的
逻辑，令人难以信服。

对此，曾就职于广东广州市一家
培训机构的张光明（化名）向记者透
露：“那些宣传‘先学后付’、通过兼职
边学边赚钱的案例大都是假的，我就
没见过有学员真正接到过业务订
单。”而对于很多学员反映的上课效
果不佳，要求退费退课的问题，他更

是坦言，“那些课程都是录播，师生没
有互动，学员退课是常有的事。”

当学员在课程中途要求终止培
训时，一些机构会亮出合同，要求学
员按照合同支付10%的违约金以及
已开通的课程费用。比如，有学员
学习课程不足总数的5%，却因课程

“已解锁”，被要求支付5000元全部
课程费。

在学员看来，“付费课程”应为
实际学习课时；而培训机构表示，课
程是按时间进度自动向学员“解锁
开放”，如果要放弃学习，学员需要
主动申请暂停才能阻止扣费。“这就
好比看收费视频，你离开座位不看
了，但视频还在自动播放，这就会产
生费用，要向系统申请终止才行。”
张光明解释。但是，许多培训机构
在签约之初并未对消费者进行明确
解释和提醒。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
授黄尹旭表示，机构设定模糊条款、
高额违约金等，加重学员责任、限制
学员权利，符合格式条款无效的情
形，学员可以向司法部门申请认定

相关条款无效。“机构虚假承诺包教
包会、兼职接单，却无法兑现，属于
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根据民法典第
一百四十八条，当事人有权请求撤
销合同。”黄尹旭补充说。

“先学后付”藏猫腻，暗
含隐形贷款陷阱

还有的培训机构对付费方式进
行包装，隐瞒分期贷款的性质，名为

“先学后付”，实质是学生通过贷款
交付学费，仍是“先付后学”。业内
人士透露，一些培训机构与第三方
贷款平台达成合作，贷款平台可从
中收取学费的30%。但培训机构故
意隐瞒关键信息，使学员在不明真
相的情况下欠下贷款。

与此同时，当消费者进行维权
时，却发现困难重重。广东珠海的
赵女士曾报名了一家培训机构的课
程，学习一段时间后发现该课程内
容过于简单。当她要求终止时发
现，和自己签订课程合同的公司、对
接贷款的公司、协商退课的公司竟

然是3家不同的公司，这导致赵女
士向有关部门投诉时，未能得到妥
善处理。

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崔
西彬分析认为，消费者之所以维权
困难，首先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多数
消费者不知道自己签署的是金融借
贷类合同；其次是举证困难，消费者
往往无法提供培训机构故意隐瞒贷
款信息的直接证据；再次是诉讼周
期长、程序复杂且维权成本高，进一
步打击了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还
有一些机构通过频繁更换公司主体
或注销公司等手段逃避法律责任。

黄尹旭认为，培训机构“先学后
付”的问题暴露出监管漏洞。建议
有关部门应对从事教育金融业务的
机构进行资质审查和风险评估，确
保其合法合规经营；加强对教育培
训类广告的审查，特别是涉及贷款、
收益承诺等内容，防止误导性宣
传。崔西彬建议，“进一步加强有关
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推动建立联
合执法机制，从而有效遏制教育培
训领域的金融违法与欺诈行为。”

经常看演唱会、体育
赛事的市民大多有过抢
票经历，好不容易刷到
票，得赶紧付款，稍慢一
步可能票就没了。然而
前段时间，不少市民却在
抢票时栽了跟头，不仅没
拿到票，还被诈骗分子骗
走了钱。更令人意外的
是，本应用于发送正规通
知的 1068开头的号码，
竟成了诈骗分子伪装身
份、实施诈骗的工具。这
背后究竟暗藏怎样的骗
局？

据央视网

“先学后付”实为“先学后债”
警惕培训机构误导性宣传

涉案1068号段资源被层层转租 央视节目截图

1068开头的号码发来的短信


